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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为完善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治理机制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，充分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财务

报告编制的监督作用，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䍑䏸蘾੶᠀㙂䄀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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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审计委员会应对年审后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进行表

决，形成决议后提交董事会审阅。同时，应当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

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和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

计师事务所的决议。审计委员会形成的上述决议均应在年报中予以

披露。 

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在续聘下一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时，应

对年审会计师完成年度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作出全面客观

的评价，达成肯定性意见后，提交董事会通过并召开股东大会表决； 

形成否定性意见的，应改聘会计师事务所。 

审计委员会在改聘下一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




